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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及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3 月 2 日起停

牌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200 亿元投资医

疗服务产业，包括投资新建及收购营利性医院、投资保险公司股权等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（协议中“乙方”）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

（协议中“甲方”）签署了《战略合作协议书》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合作项目、合作模式及目标 

深圳市拟公开出让三级医院项目的土地使用权，项目占地约 5 万平

方米，规划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米。乙方拟与甲方建立联合体，通过取得

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，投资建设一家三级医院（以下称“该医院”）。 

借助甲方的技术及专家资源，结合乙方在资金和医院投资与管理方

面的经验，双方共同努力，利用 5 年时间，将该医院建设成为一家综合

实力强、品牌影响力大、专科优势明显的三级医院，以更好地为深圳市

人民服务。 

（二）双方责任 

1、甲方责任：协助乙方完成该医院的可行性研究、规划设计、功能

布局等相关工作；协助该医院医疗人才的培养，协助该医院建立专业诊

疗团队；在甲方本部为该医院患者建立远程会诊、转诊的绿色通道，协

助该医院更好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；定期派专家至该医院出诊、进行现

场教学指导，为该医院提供相关培训。 

2、乙方责任：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、法规，

落实国家相关卫生政策规定；积极参考甲方建议，建设符合三级标准的

国际化综合医院；充分运用在医院运营、医院营销、医院信息化等方面

的经验，为该医院更好的运营发展打下基础；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所需

全部资金的投入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、失效、变更、补充与解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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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

起成立并生效。 

2、若本次该地块医院项目招拍挂失败，则本协议自动失效，若乙

方顺利通过招拍挂获得该地块医院建设用地的使用权，则双方就该医院

的运营和管理，签订详细的《项目合作协议》。 

3、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并达成书面变更或

补充协议。 

4、如若在顺利取得该块土地使用权后，由于乙方原因造成本协议

不能履行的，须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相关损失，该批损失预计约人民

币壹佰万。 

5、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在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形下转让本协

议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、利益或义务。 

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创建于 1958 年，是一所以神经科学、老年医

学的临床与研究为特色，承担着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保健和康复

任务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，是新中国神经病学的初创基地之一, 数

十名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专家成为中科院院士、长江学者和享受政府特殊

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。 

截至目前，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，为维护

广大投资者利益,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,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,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,公司股票(证券简称:

绿景控股,证券代码:000502)将继续停牌。停牌期间,公司将严格按照有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),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五年七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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